
「藥品給付規定」修正對照表 

第 5節 激素及影響內分泌機轉藥物 

Hormones & drugs affecting hormonal mechanism 

（自 106年 2月 1日生效） 

修訂後給付規定 原給付規定 

5.5.1.Gn-RH analogue （如 Buserelin；

Goserelin ； Leuprorelin ；

Triptorelin ； Nafarelin 

(acetate) 等製劑） (92/1/1 、

93/4/1、95/4/1、98/5/1、99/2/1、

99/10/1、100/2/1、106/2/1) 

1.本類藥品限用於前列腺癌、中樞性早

熟、子宮內膜異位症及停經前(或更年

期前)之乳癌病例。（85/1/1、98/5/1、

106/2/1) 

2.本類製劑用於中樞性早熟、乳癌及子宮

內膜異位症病例需經事前審查核准後

依下列規範使用(98/5/1、99/10/1)： 

(1)中樞性早熟(略) 

(2)停經前（或更年期前）之嚴重乳癌，

須完全符合以下二點：(略) 

(3)停經前(或更年期前)之早期乳癌，

且 須 完 全 符 合 以 下 六 點 ：

(100/2/1、106/2/1) 

Ⅰ.與 tamoxifen合併使用，作為手術

後取代化學治療之輔助療法。 

Ⅱ.荷爾蒙接受體為強陽性：ER/PR為

2+或 3+。 

Ⅲ.Her-2 Fish 檢測為陰性或 IHC 為

1+。 

Ⅳ.淋巴結轉移數目須≦3個。 

Ⅴ . 使 用 期 限 ： leuprorelin 或

goserelin 使用 3 年，tamoxifen

5.5.1.Gn-RH analogue（如 Buserelin；

Goserelin ； Leuprorelin ；

Triptorelin ； Nafarelin 

(acetate) 等製劑） (92/1/1 、

93/4/1、95/4/1、98/5/1、99/2/1、

99/10/1、100/2/1) 

1.本類藥品限用於前列腺癌、中樞性早

熟、子宮內膜異位症及停經前(或更年

期前)之嚴重乳癌病例。（85/1/1）

(98/5/1) 

2.本類製劑用於中樞性早熟、乳癌及子宮

內膜異位症病例需經事前審查核准後

依下列規範使用(98/5/1、99/10/1)： 

(1)中樞性早熟(略) 

(2)停經前（或更年期前）之嚴重乳癌，

須完全符合以下二點：(略) 

(3)停經前(或更年期前)之早期乳癌，

且須完全符合以下六點：(100/2/1) 

Ⅰ.與 tamoxifen合併使用，作為手術

後取代化學治療之輔助療法。 

Ⅱ.荷爾蒙接受體為強陽性：ER/PR為

2+或 3+。 

Ⅲ.Her-2 Fish 檢測為陰性或 IHC 為

1+。 

Ⅳ.淋巴結轉移數目須≦3個。 

Ⅴ.使用期限：goserelin使用 3年，

tamoxifen使用 5年。 

 



使用 5年。(106/2/1) 

Ⅵ.須事前審查，並於申請時說明無法

接受化學治療之原因。 

(4)本品使用於子宮內膜異位症之規

定：（略） 

Ⅵ.須事前審查，並於申請時說明無法

接受化學治療之原因。 

(4)本品使用於子宮內膜異位症之規

定：（略） 

備註:劃線部分為新修訂規定 

 


